全州县民政局文件

办理结果分类：B                   全民函〔2025〕6号

全州县民政局关于对全州县政协十一届六次

会议委员提案第54号建议答复的函

申伟、唐斌委员：

您们提出的“关于鼓励城市社区养老发展的提案”已收悉。我县作为人口大县，老龄人口占比已超20%，老龄化严重，养老服务体系面临巨大压力。该提案对于应对人口老龄化、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养老需求有着重要意义。于此，我单位高度重视，结合目前工作开展实际，现答复如下：

一、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

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我县统筹开展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规划，从养老设施建设、提升改造幸福院（五保村）以及谋划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等方式，多层次构建养老服务体系。结合税收、补贴等优惠政策，严格贯彻落实上级文件精神，鼓励养老机构收住经济困难失能老人，减轻低收入老人群体照护负担。

二、优化社区养老服务供给

（一）养老设施建设。目前运营的县级养老机构4家，设置床位836张，基本能满足我县城区以及乡镇等有集中养老需求的老年人。其中公建民营2家，分别为广西华康医养投资有限公司、广西顺佳医养服务有限公司；民建民营2家，为全州县湘江老年养护中心和全州县大新养老院。以上4家养老服务机构，均为引入社会资金进行运营。广西顺佳医养服务有限公司主要提供兜底养老服务，主要收住民政救助类困难老人，如低保老人、特困老人等。我局每月按时发放在院经济困难失能老人集中照护补贴以及经济困难老人养老服务补贴，同时每年度核发养老服务机构建设补贴、运营补贴及养老护理员岗位津贴。

（二）五保村改造提升。我县根据乡镇申请及实地调研，2025年将11个五保村列入提升改造计划，分别位于绍水镇、咸水镇、凤凰镇（2个点）、两河镇、黄沙河镇、文桥镇、石塘镇、白宝乡、东山乡、安和镇等乡镇，按照上级文件“十个一”标准配置相关基础设施，将大幅度改善村级集中供养特困群众居住情况。

（三）助餐点建设。为减轻低收入老年人经济负担，同时为子女或亲属减轻日常餐饮照料负担，通过整合资源，在县城选址筹建起两家老年助餐点，采用政府补助、企业配合、社会捐助等形式，为低收入困难老人提供低价套餐助餐服务。

三、培育专业人才队伍

积极鼓励社区工作人员、养老机构护理人员、志愿者等定期参与养老技能培训，扩大专业人才队伍，提高人员专业技能水平。2025年，继续通过购买服务，为我县18个乡（镇）和老乡家园社区配置民政工作服务站，夯实基层养老服务工作。民政工作服务站通过动态核验数据、上门服务等方式协助老年群体办理高龄津贴、适老化改造申请等服务工作。

四、完善监督与评估机制

为加强对养老机构监管，切实保障老年人权益，我局不定期通过问卷调查、入户走访以及大数据分析等方式、精准匹配老年人需求、及时优化服务供给，加强公众参与。同时，加强各养老服务机构的安全生产、资金使用等监管力度，确保养老机构安全有序运营。

衷心感谢您对全州县城市社区养老发展事业的建议与关注，我们将在年内加快推动各项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全面践行“积极老龄化”重要战略，助力我县城市社区养老事业发展。我们将持续吸纳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水平，促进养老服务工作均衡化发展，初步构建起政策完备、设施完善、服务多元、科技赋能、质量提升的“五位一体”养老服务体系，推动构建城镇-社区-小区-家庭“四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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